关于做好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工作的通知

顺庆辖区区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
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川卫发〔2019〕18号)要求，结合顺庆实际，为确保顺庆区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暨人才评价考试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要求
　（一）凡符合原卫生部、人事部印发的《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卫人发〔2000〕462号）和《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卫人发〔2001〕164号）和我省有关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和专业类别的考试。
（二）按照《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人部发〔2006〕69号）有关规定，凡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中级资格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现场确认时须提交全科医学、社区护理的“培训合格证书”和医师、护士“执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63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7〕193号）有关规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是指乡镇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现场确认时需提交“规培合格证、医师资格证、执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报名参加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各级别考试的人员，其学历取得日期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报名条件中有关专业学历或学位的规定，是指国家教育、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
（五）凡报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中专业代码为301至365以及392专业的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报名时提交相应专业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因工作岗位变动，需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其从事现岗位专业工作时间须满2年。
（六）卫生专业技术考试相关专业科目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同一专业4个科目的考试，可取得该专业资格证书。对不同专业（含主亚专业）之间各科目的考试合格成绩，不得作为同一专业合并计算。已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部分专业考试的人员，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名参加剩余科目考试时须使用原档案号。
（七）按照《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国办发〔2018〕81号）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25部门关于印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53号）要求,做好香港、澳门、台湾居民以及持有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相关工作。
（八）自2020年起，《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中原理化检验技术初级（士、师）和微生物检验技术初级（士、师）专业类别合并为卫生检验技术初级（士、师，专业代码为109、211）专业类别。2019年理化检验技术初级（士、师）和微生物检验技术初级（士、师）专业考试未通过的考生，成绩将继续进行滚动，剩余未通过的科目须在2020年报考卫生检验技术初级（士、师）专业相对应的科目。
（九）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在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医学工程专业初中级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4〕18号）、《关于在医疗卫生计生机构中实行卫生管理专业初中级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川卫发〔2017〕8号）文件精神，2020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发布的考务工作安排通知执行。
二、报名程序
(一)网上报名
1、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13日。考生可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进行个人网上预报名。根据报名须知在网上填写个人报名信息(填报工作单位时务必规范填写单位全称，且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致)，按规定上传照片，并从网上自行打印《2020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请表》。
2、卫生人才评价考试网上报名时间：2020年1月7日-21日。考生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社会化评价考试窗口进行网上预报名。
3、上年度的考生报名时必须填写原档案号，否则成绩不予滚动。
(二)现场确认
1.顺庆区现场确认时间
2020年1月7日—2020年1月16日（上午：8:50-11:40，下午14:50-17:4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现场确认地点
	报名点
	地址
	咨询电话
	确认对象

	顺庆区现场确认点
	 顺庆区卫生进修学校
（顺庆区解放街26号 ）
	0817-2243377
	顺庆区辖区区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考生


3、现场确认要求
（1）上年度历史报考同专业同级别考试系统采取自动确认，确认后报名状态进入待缴费状态，考生经网报后只需网上缴费,无需再现场确认，如未自动确认请到对应考点进行现场确认。
（2）符合“川人社办发〔2012〕300号和川卫发〔2018〕52号”规定的省定合格标准适用范围和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报考中级资格，网上报名时须勾选“基层卫生”栏目。勾选“基层卫生”栏目的考生，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将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卫生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未达到国家合格标准，但达到省定合格标准的，将获得基层卫生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凡不勾选“基层卫生”栏目的考生，一律不予确认基层卫生中级职称资格。不符合基层卫生中级政策条件的考生不得勾选“基层卫生”栏目。
（3）上传照片要求：必须为考生本人近期清晰的正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照片大小为一寸，格式为JPG,大小必须在20—45kb之间，头部比例占照片尺寸的2/3，头发不得过眉、露双耳，常带眼镜的考生应配戴眼镜，不得佩戴首饰;女性不得穿背带式服装拍照，非军人考生不得着制式服装拍照，不得上传生活照、视频捕捉或摄像头所摄照片。
（4）现场确认须提交下列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①《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请表》1份(个人网上报名后下载打印，单位人事部门审查并加盖公章);如考生在打印报名申请表后对个人报考信息进行了修改，则须重新打印并盖章，否则无法进行现场确认。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③提交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1份(专科及以上学历须附学信网查验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1份，查询有效期至2020年2月28日前);外省中专须提交学籍证明材料(入学通知书、考试成绩单、毕业生登记表等)。
④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⑤报考专业代码301至365以及392专业的考生须提交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报考护理学(初级师、中级)须提交相应资格证和护士执业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考生应仔细核对《202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信息确认单》，并在确认单上签署姓名，上交报名点备案，一经确认不得修改。报考者提供涉及报考资格的申报材料虚假的，由报考者本人承担违纪责任。考生应尽量提前到各相关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以免后期因网络拥堵或提交资料不齐造成无法确认而影响考试。
（三）资格审核
顺庆区报名点负责顺庆辖区区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考生报名资格初审和现场确认工作，市考点、省考区负责资格复审。 

（四）网上缴费
考生经网报、现场确认、资格审核后，于2020年3月1日-13日期间通过网上支付方式缴纳考试费，不受理现场缴费。按照(川财社[2019]65号)相关规定，参加初级卫生资格考试人员考试费用每人每科50元，参加中级卫生资格考试人员考试费用每人每科70元。逾期未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五）准考证打印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2020年5月8日至31日，人才评价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5月15—30日。考生自行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方式、科目和时间
2020年，护理学初级(师)专业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考试，其他116个专业均采用人机对话作答方式考试。
1、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考试的具体安排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

	基础知识
	5月23日
	9:00-11:00

	相关专业知识
	
	14:00-16:00

	专业知识
	5月24日
	9:00-11:00

	专业实践能力
	
	14:00-16:00


2、采用人机对话作答方式进行考试的具体安排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

	基础知识
	5月23日、24日
30日、31日
	8:30-10:00

	相关专业知识
	
	10:45-12:15

	专业知识
	
	14:00-15:30

	专业实践能力
	
	16:15-17:45


3、 人才评价采用人机对话作答方式安排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和时间

	基础知识
	5月30日
	8:30-10:00

	相关专业知识
	
	10:45-12:15

	专业知识
	
	14:00-15:30

	专业实践能力
	
	16:15-17:45


4、 成绩发布及成绩单打印
考试成绩将于考试结束后两个月在中国卫生人才网公布，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号和有效证件号进行成绩查询和成绩单打印。
五、工作要求
顺庆区现场确认点在市考点办指导下审核考生报名相关资料，做好现场确认工作，认真填写2020年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卫生人才评价考试报名汇总表并及时将相关材料报市考点办。
南充市顺庆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月2日
